重庆璧山县加强林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 确保春节森林资源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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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《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》，切实做好2008年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，防止因燃放烟花爆竹引起森林火灾，保证林区群众过一个平安、祥和的春节，璧山县林业局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，于近日制定了2008年春节期间林区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方案，并及时下发到各街道、镇乡农业服务中心和局属各单位。 
    工作方案在明确指导思想、工作目标、成立机构、明确工作职责的基础上，对各单位提出了刚性的工作要求：一是加强领导，提高认识，落实工作职责制，加强检查，督促落实各项工作措施；二是要求各单位因地制宜，采取会议、标语、板报、在主要路口设警示牌、散发传单、打电视字幕等行之有效的措施，对林内禁放和林缘限放进行广泛深入宣传，让市民严格遵守燃放规定，严防诱发森林火灾；三是增派护林人员巡山守护，严禁携带烟花爆竹进入林内燃放，确保节日期间林区安全；四是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，确保信息畅通。

